
 

 

关于修订部分税务执法文书的公告 

 

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23 号 

 

为贯彻落实中办、国办印发的《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》，严

格规范税务执法行为，并与新修订实施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等法律

规定相衔接，国家税务总局修订了部分税务执法文书，现将修订后的税务执法文

书式样予以公布。 

本公告自 2021 年 8月 11日起施行。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全国统一税收

执法文书式样的通知》（国税发〔2005〕179号）、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〈税

务稽查执法文书式样〉的公告》（2012 年第 2 号）、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

〈社会保险费及其他基金规费文书式样〉的公告》（2015年第 98号）、《国家

税务总局关于修订税务行政处罚（简易）执法文书的公告》（2017 年第 33 号）

中附件对应的文书同时废止。 

特此公告。 

附件：修订后的税务执法文书式样(PDF) 

   修订后的税务执法文书式样.docx 

 

 

国家税务总局 

2021年 7月 16日 

【讲解：本公告所附的 33个税务执法文书，修订了哪些内容？——10个方

面： 

http://ssfb86.com/index/News/detail/newsid/9133.html
http://ssfb86.com/index/News/detail/newsid/3163.html
http://ssfb86.com/index/News/detail/newsid/1607.html
http://ssfb86.com/index/News/detail/newsid/871.html
http://ssfb86.com/index/News/detail/newsid/477.html
http://www.chinatax.gov.cn/chinatax/n810341/n810825/c101434/c5167449/5167449/files/%E4%BF%AE%E8%AE%A2%E5%90%8E%E7%9A%84%E7%A8%8E%E5%8A%A1%E6%89%A7%E6%B3%95%E6%96%87%E4%B9%A6%E5%BC%8F%E6%A0%B7.pdf
http://ssfb86.com/uploadfile/file/20210806/1628247920846822.docx


 

（1）调整执法文书引用依据的序号。 

（2）调整具体内容：将《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》《社会保险费行政处

罚事项告知书》中听证提出时间改为“行政机关告知后五日内提出”；《不予税

务行政处罚决定书》的使用说明增加“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”，

即首违不罚的情形；调整《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（简易）》《社会保险费行政处

罚决定书（简易）》简易处罚标准，将标准分别提高到公民 200 元，法人或者其

他组织 3000 元。 

（3）根据《行政强制法》第二十四条、三十一条、三十七条的规定，在《税

收保全措施决定书》《税收强制执行决定书》中增加税务机关说明理由的内容。 

（4）修改部分文书名称：将《税务检查通知书（二）》改名为《税务协助

检查通知书》；将社会保险费的《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》修改为《社会保险费

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》，《行政处罚决定书（通用）》修改为《社会保险费行

政处罚决定书》。 

（5）将《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》《不予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》《社会保险

费行政处罚决定书》中“违法事实”修改为“违法事实及证据”。 

（6）将《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》中限期改正截止日期改为可选项，可选择

填写“限你（单位）于___年___月___日前___”，也可选择填写“限你（单位）

于收到该文书之日起___日内___”，解决邮寄送达方式下，由于邮寄时间不可

控，导致纳税人难以在限改期内改正等问题。 

（7）将《涉嫌犯罪案件移送书》法律依据的填写形式改为开放式、填空型。

目前《涉嫌犯罪案件移送书》法律依据是《税收征管法》第七十七条，不能满足

稽查局所有的移送情形，若涉及虚开增值税发票，则应当引用《发票管理办法》

第三十七条等规定。此外，《不予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》《解除税收保全措施决

定书》也做了类似处理。 

http://ssfb86.com/index/News/detail/newsid/7124.html


（8）在《税收保全措施决定书》增加了冻结和查封、扣押的截止日期。将

原“从___年___月___日起”改为“从___年___月___日至___年___月___日”，

并在使用说明中细化了强制期限的填写要求。 

（9）增加部分文书的内容要素。增加地址要素，在《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》

《税收保全措施决定书》《税收强制执行决定书》《社会保险费行政处罚决定

书》等文书中列明地址；增加证据要素，在《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》《不予税

务行政处罚决定书》《社会保险费行政处罚决定书》增加列明证据的要求；增

加纳税人识别号，在文书中增加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有效身份证件号码。 

（10）对部分税务执法文书的文字表述、依据、使用说明等细节方面进行了

优化完善。】 

 

 

【文档下载】 

【原创作品，请予保护】 

【交流：1392 1915 202】  

 

 

 

 

 


